中山市困难家庭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指引（试行）办理流程图困难家庭身份认定。本市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支出型困难家庭，以及本市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农村易返贫致贫户、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统称6类重点对象）



村（居）委会在动态监测中发现困难家庭存在居住问题，主动向困难家庭提出帮扶建议，经困难家庭同意后，帮助向镇街民政或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申办资料；
困难家庭向所在村（居）委会提出住房安全保障申请，村（居）委会协助收集汇总申办材料，并负责向镇街民政或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申办资料。


 **若对象为失能失智无法提出申请的特殊人员，可由监护人或村（居）委会帮助提出申请**
入户调查核实及民主评议。镇街民政或农业农村部门收到村（居）委会的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现场调查核实，镇街住建部门应在7个工作日内启动开展住房安全等级鉴定程序，申请人所在村（居）委会予以协助；村（居）委会汇总入户调查情况、困难家庭住房安全等级鉴定情况后，结合困难家庭改造意愿，组织开展民主评议。





联审联办确定帮扶方式。镇街民政部门或住建部门按职能分工启动联审联办机制，牵头联动财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对困难家庭住房是否符合政策条件进行评估，结合困难家庭改造意愿，汇总入户调查情况、房屋鉴定结果及民主评议意见，按照“一户一策”的方式确定住房安全保障方式，并报镇街人民政府进行审批。





困难家庭名下无房有地（符合规划报建要求）

困难家庭名下无自有房产或用地不符合规划报建要求；困难家庭主动放弃危房改造要求其他帮扶方式。

困难家庭名下有房产（符合规划报建要求）



 **根据《广东省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中山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困难家庭住房改造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纳入其他帮扶方式：尊重困难户意愿，因地制宜拟定安置计划，采取闲置房屋、租赁安置、公租房安置、亲属赡养（借住）等多种方式保障其住房安全。

纳入危房改造帮扶方式：镇街民政或住建部门、村（居）委会对困难家庭基本情况、住房情况、住房改造计划等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镇街民政、住建、村（居）委会等部门分工负责】





无异议/符合要求的，实施住房改造保障计划。

有异议，调查核实后不符合的取消帮扶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符合的，纳入帮扶。【镇街民政、住建、村（居）委会等部门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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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拆除或不再使用危房【各镇街人民政府、村（居）委会负责】

签订改造协议【镇街住建部门负责协助】



改造期间，原住户由镇街、属地村（居）委会妥善安置困难家庭人员。【各镇街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属地村（居）委会分工负责】
规划报建【市镇两级自然资源部门按职能负责协助】

镇街确认后整理相关材料归档，并向市相应职能部门上报备案
【各镇街人民政府负责】

施工报备【镇街住建部门负责协助】


                                                                                   
                   施工改造【镇街住建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
工程进度及施工质量，同时做好安全监管工作】


	

组织综合验收【镇街住建部门指导建设方组织参建各方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竣工验收】





	办理产权证书【市镇两级自然资源部门分工负责】
原住户回迁【各镇街人民政府或属地村（居）委会分工负责】

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和农户自筹多元帮扶方式进行资金拨付（央补资金可根据相关要求在施工阶段拨付）。【各镇街人民政府、市镇两级财政、民政、住建部门分工负责】


                                                              

镇街整理相关材料归档，并向市相应职能部门上报备案





注：1、本工作指引适用于经鉴定为C级或D级的6类重点对象房屋，鉴定为B级的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重点对象房屋，按照《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困难家庭住房改造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执行。
    2、危房改造过程中的规划报建、开工报备、竣工验收、办理产权证书等业务按照市自然资源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出台相关规定执行。



